
2013年的一天，下着大雨，菏
泽市某建筑公司老总邵先生约了
几个企业界的朋友喝酒，他还联系
了杨湖董事长李宪德同去。李宪德
心想这下着雨自己也懒得出门了。

“你不来别后悔，我们今天喝的是
一坛五斤的杨湖酒，可是从2008年
储存到现在的。”

“哟，2008年的杨湖，确实很难
得了，我也得去尝尝。”李宪德冒雨

赶了过去。这坛杨湖酒储存了四五
年，邵先生自己也不清楚酒的质量
怎么样，说实话有点心里没底。他
还带了两瓶800元一瓶的高档酒以
备“不测”。

杨湖酒倒入酒杯后，一股沁
人心脾的香气让大家由衷感叹，
三口酒下肚所有人都赞不绝口。

“纯粮酒放几年怎么这么香！”大
家不仅赞叹，比我们平时喝到的

十年陈、二十年陈可强的太多
了。

原来，我们平时喝的酒很多并
不是纯粮酒，或者粮食酒的成分极
少。比起自己储存的粮食酒差距就
太大了。那天晚上那一坛储存了五
年的杨湖酒备受推崇，两瓶800多
元的高档酒被丢在了一旁，大家一
致要求喝杨湖。

酒到中巡，这一坛五斤的杨湖

酒很快就被喝掉了一半。没有人躲
酒，反而是剩下半坛杨湖酒大家都
抢着喝。最后，大家不得不想了个
办法，竟然通过包袱剪子锤来分
酒。

后来，这场酒桌上的几个企业
家都成为了杨湖酒的忠实“粉丝”，
每年都储存上百坛的杨湖酒，用于
朋友宴请和礼送客户。

（文/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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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本报菏泽10月31日讯 (记
者 周千清 ) 记者从民政部
门了解到，菏泽市城乡低保、医
疗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再
次提高，这是继今年年初提高
城乡低保、医疗救助和农村五
保标准水平之后，第二次提高
相关标准，以保障城市低保、农
村五保等困难群众的生活。

据了解，2013年年初出台
的《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
全市城乡低保、医疗救助和农
村五保供养标准的通知》，将

城市低保保障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300元，人均月补差190
元；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2000元，人均月补差
110元。城市医疗救助金每人
每年提高到5500元，农村医疗
救助金每人每年提高到4500
元；大病患者事后医疗救助，
每人每年最高金额调整为不
超过12000元。五保供养中集
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提高到
3300元，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
年提高到2300元。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
工作，提高城市低保、农村五保
等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水平，菏
泽市政府确定自2013年10月1
日起，调整菏泽市城乡低保、医
疗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其中，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由
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50元，
人均月补差由每人每月190元
提高到210元。

城 乡 医 疗 救 助 大 病 患
者，经新农合和大病保险补
偿后，政策范围内的自付住

院费用，在规定的最高限额
内，救助比例由 5 0 %提高到
55%；重特大疾病经新农合和
大病保险补偿后，政策范围
内的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例
为70%。每人每年最高救助金
额提高到15000元。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
由每人每年 3 3 0 0 元提高到
3800元，五保供养机构运转经
费每人每年1200元。分散供养
标准由每人每年2300元提高
到2800元。

本报菏泽10月31日讯 (记者
李德领) 31日，记者从菏泽市

文物管理处获悉，菏泽新增28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截至目前，菏
泽共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

此2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牡丹区胡集镇成阳故城、曹县
安蔡楼镇高集遗址、成武县汶上
集镇记河寺遗址、东明县东明集
镇荆台集遗址、定陶县定陶镇梁
王台遗址、巨野县麒麟镇麒麟台
遗址、牡丹区马岭岗镇青邱堌堆
遗址、曹县闫店楼镇汤陵遗址等8

处古遗址；巨野县巨野镇蚩尤墓、
东明县马头镇东寺孙氏家族墓、
定陶县定陶镇范蠡墓、鄄城县彭
楼镇刘垓刘氏家族墓、曹县大集
乡伊尹墓、东明县菜园集乡庄周
墓等6处古墓葬；鄄城县什集镇北
王召苏氏家祠、巨野县核桃园镇
付庙民居、东明县城关镇前营泰
山行宫、鄄城县董口镇宋孝子堂、
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祠堂、单县
南城街道文馆街朱家楼院、成武
县汶上集镇汶西真武庙、成武县
大田集镇卧化塔、东明县东明集
镇西葛岗节孝牌坊、巨野县章缝
镇章西田氏家祠等10处古建筑；
巨野县巨野镇大周任史君屏盗
碑、巨野县田庄镇田在田家族碑
林等2处石窟寺及石刻；牡丹区北
城镇八一街肖氏民居与成武县大
田集镇大碾集遗址。

菏泽新增28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菏泽市城乡低保、医疗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今年再次提高

城城市市低低保保户户每每人人每每月月可可多多领领5500元元

本报菏泽10月31日讯(记者
崔如坤) 31日，记者从菏泽市公
安局牡丹分局了解到，针对电动
车盗窃案件现场抓获难、日常盘
查难、缴获赃车后车辆返还难等
实际情况，该局将在免费、自愿原
则下，对辖区电动自行车进行实
名注册、打码登记。

为保障群众财产安全，有效
遏制电动自行车被盗案件，菏泽
市公安局牡丹分公局在菏泽市
率先推行“电动车实名制”管理模
式，将在全区推行电动自行车实
名登记，为群众购买的每一辆电
动车进行免费实名注册、打码，从
而形成“盗窃者偷了不敢卖，贪便

宜者买了不敢用”，最大限度保护
群众利益。

据了解，实名登记，就是根
据车主信息编制生成电动自行
车唯一识别码，并将其直接刻
制到电动自行车上，将信息录
入到“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信
息管理系统”。该系统有实名登
记、过户登记、注销登记、被盗
返还登记、查询统计等诸多功
能，最终实现电动自行车的登
记备案、快速查找、网络链接、
信息比对的信息化管理。

目前，10台电动自行车打
码机已到位，近日就将展开电
动自行车“上户口”工作。

届时，广大市民可携带身
份证、购车发票等有效证件，
到城区康庄路与解放大街路
口、牡丹北路康庄服装大市场
西门、菏泽汽车总站、双河路
与太原路路口、步行街南头、
康复路市立医院、牡丹公务大
厦广场、中华路与西安路路
口、中华路与解放大街路口，
中华路与牡丹南路路口等1 0
个设置电动自行车打码服务
点登记。

另外，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还将陆续安排派出所到辖
区村庄，逐村轮流提供电动自
行车打码登记服务。

牡牡丹丹区区将将给给电电动动自自行行车车““上上户户口口””
为防盗，该区公安部门将对辖区电动自行车进行实名注册、打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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